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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匯思太平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二二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

二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於二零二二年年報內董事會報告「購股權計劃」一節的披露，本公司謹此補充

有關計劃的以下額外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根據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而可予發行

的股份數目為 103,072,000股（「二零二二年授出數目」），佔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及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約 10%。由於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並無變

動，二零二二年授出數目除以年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約為0.10。

此外，有關於二零二二年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薪酬委員會」一節的披露，本公司

謹此補充有關計劃的以下額外資料：

薪酬委員會注意到，計劃對本公司董事及僱員授出的購股權並無績效目標規定，

亦無歸屬期限制。

於建議向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時，薪酬委員會已考慮以下因素： (a)計劃旨在認

可及獎勵承授人對本集團曾經或可能作出的貢獻，並激勵及優化該等承授人的表

現及效率； (b)本集團的薪酬慣例； (c)承授人的僱用期、薪酬待遇及貢獻；及 (d)

與現行市場慣例及行業作出廣泛比較，以提高本集團的競爭力，以挽留人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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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承授人提供獎勵及激勵，使其表現更佳，為本公司的成功作出貢獻。特別是，

在建議向董事授出購股權時，薪酬委員會亦已考慮該董事對本集團的領導、管理

及戰略業務發展的貢獻。

薪酬委員會認為，並無建議及設定授出的績效目標及歸屬期限制屬適當，原因為

考慮到 (i)並無有關要求亦能實現計劃目的； (ii)在授出時的現行市場慣例； (iii)授

出的主要原因旨在認可承授人的承擔、支持及其令人滿意的表現； (iv)執行董事

提供的領導、管理及戰略業務發展； (v)符合本公司向董事授出較短歸屬期、並無

任何績效目標及補回機制的一般慣例；及 (vi)在身故或殘疾以外的任何原因終止

擔任董事職務時，購股權將於終止職務後30天內失效。

此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23.04 (1)條及計劃的規則，向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已

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有關董事已就向其本人授出購股權一事放棄投票。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二年年報所載其他資料。除上述披露者外，二零二

二年年報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匯思太平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創強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創強先生及陳億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汪滌

東先生、文偉麟先生及梁志君女士。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共同及個

別對此負全責。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

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而本公告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保留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GEM網頁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頁

內，由刊登當日起計最少保留七日，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mpgro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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